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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资格资质要求
1. 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营业执照。
2. 已在省级财政部门完成资产评估机构备案，具备合法执业资质，投标时须提供备案证明文件。
3. 近3年无资产评估行业行政处罚、失信惩戒记录；未被列入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、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投标文件须附信用查询截图并加盖公章，同时出具无违法违规书面承诺函。
4. 近3年内具备公立医院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废评估同类项目业绩，投标时提供项目合同复印件+评估报告首页/国资备案回执，仅框架协议无实际履约材料不予认定业绩。
5. 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全部规定，具备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能够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。
6.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中标后不得转包、分包本项目评估服务。
二、评估服务范围
本次评估对象为医院拟报废处置国有固定资产，资产分类如下：
1. 医疗专用设备类：诊断、治疗、检验、康复、护理类医用设备及配套附属配件；
2. 通用设备类：空调、锅炉、各类后勤保障设备等；
3. 电子信息设备类：计算机、服务器、网络设备、安防设备、打印复印等办公电子设备；
4. 家具用具类：办公家具、医用诊疗家具、仓储货架等；
5. 房屋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类：管线工程、配套构筑物等；
6. 其他符合国有资产报废标准的各类固定资产。
三、核心服务内容
1. 价值评估测算：依据国有资产处置相关管理规定，测算拟报废资产残余价值、可回收净价值；对高值设备、特殊医用设备单独列明残值构成明细。
2. 出具合规评估报告：出具符合《资产评估法》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及属地卫健、国资部门管理要求的正式资产评估报告，满足资产报废审批、财务账务处理、国资备案、资产公开处置全流程合规使用要求。
3. 配套备案服务：免费配合采购人完成主管部门备案、审计核查、资产处置竞价答疑、报告补充说明等全部配套工作；同步完成中评协业务系统报告备案，满足线上核查要求。
四、人员团队配置要求
1. 项目负责人：持有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，5年及以上执业经验，至少主持完成2项公立医院或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废评估项目。
2. 现场作业团队：不少于2名专职评估人员，其中至少1人具备医疗设备资产评估实操经验，熟悉医用设备残值判定、报废设备估值逻辑。
3. 人员在职证明：全体项目组成员为投标人正式在职人员，提供近3个月社保缴纳证明；退休注册资产评估师可提供执业会员证+退休证明替代社保证明。
五、评估作业技术规范
1. 合规依据：严格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《资产评估基本准则》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及属地卫健、国资部门资产处置评估相关管理规定开展工作。
2. 评估基准日：由采购人与中标评估机构共同确认，原则上以报废申请获批日或现场全面勘查日为评估基准日。
3. 评估方法：结合报废资产实际属性，选用残余价值法、市场法等合规评估方法分类测算；区分可回收部件、废旧金属、电子废弃物分别估值，足额扣除拆除、搬运、环保处置等必要成本。
4. 现场勘查标准：全部资产逐台逐项现场核验，留存资产现状影像资料；大型医疗设备、特种设备、高值资产单独记录设备技术状况、残值拆分明细。
5. 责任约定：评估机构对评估数据、评估结论、报告合规性承担全部责任，确保评估报告可顺利通过卫健、国资主管部门备案审核。
六、成果交付要求
1. 交付成果：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（含资产明细评估表、完整评估说明）。
2. 交付数量：纸质正本1份、副本4份，同步交付不可编辑PDF电子版本1份。
3. 交付时限：评估机构进场勘查并收齐全部资产清单及基础资料后，10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盘点勘查并出具全套正式评估报告，资产规模较大时双方可协商调整时限。
4. 报告效力：报告须加盖评估机构公章、两名及以上注册资产评估师签章，具备国有资产处置法定效力。
七、报价与商务要求
1. 报价为一次性包干总价，包含现场勘查、资产盘点、价值测算、报告编制印刷、税费、人员差旅、备案配合、报告无偿修改重制等全部费用，采购人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追加费用。投标人须在响应文件中列明收费测算依据，报价不得高于属地财政部门公布的资产处置评估收费上限，超出限价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2. 保密义务：投标人、中标机构对项目内未公开的医院资产台账、财务数据、设备信息等涉密资料承担保密义务，保密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年；若相关信息已依法对外公开，则对应保密义务自动终止，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项目内部资料。
3. 履约违约责任
（1）若初次出具的评估报告不符合国资、卫健备案要求，中标机构须无偿修改、重新出具；经两次修改仍无法通过主管部门备案审核的，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，不予支付全部评估服务费。
（2）因评估机构现场勘查遗漏、数据测算严重失实、弄虚作假等过错，造成采购人国有资产流失、审计追责、行政处分、经济损失的，中标机构须全额赔偿采购人全部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（含处置差价、审计整改成本、行政罚款等）。
